
附件2

体检注意事项
一、体检前一天人社部门将统一电话通知体检报到地点，考生务必按照体检的相关要求，于体检当日上午指定时间（请提前10分钟到达）集中报到，以便统一前往体检医院。未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体检或中途退出体检的考生，视为自愿放弃体检资格。

二、本次体检参照公务员招录体检标准进行，体检项目和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82号）和贵州省有关规定执行。

三、体检考生在体检过程中必须服从带检工作人员的安排，按要求做好各项体检准备。不得在体检过程中向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透露个人信息。

四、抽签前，考生须关闭所有通讯、上网等工具并暂交体检工作人员统一保管。考生自体检签到时起至体检结束前，一律禁止以任何理由使用手机或其他通信等设备，一经发现即取消其体检资格。

五、考生体检，谢绝家属陪同。体检的整个过程均由体检工作人员带领到指定地点接受规定项目的检查。

六、体检前，考生只准在体检表上填写体检编号，不准填写姓名等任何内容。同时注意认真阅读体检表上的体检须知，有特殊情况的须提前告知。

七、在体检中，除了体检编号，不准向医务人员透露姓名等任何个人信息，不准向医务人员咨询自己该项体检项目是否合格等。 

八、体检考生还须注意以下事项：

1.体检考生在体检前三天正常清淡饮食、勿食含血性的食物、勿饮酒、禁高脂、禁高糖饮料，注意休息，勿熬夜，避免剧烈运动，检查前一晚忌油腻饮食，不要饮酒，晚上八点后禁食、十二点后禁水，同时禁止服用甘草片、急支糖浆等影响体检结果的药物。                                                                                                                                                                                                                                                                                                                                                                                              

2.为方便体检，建议考生不要穿连体裤或连衣裙。胸片检查时请勿穿戴有金属纽扣的衣服和文胸，勿戴项链。

3.体检当天需要进行采血、B超等检查，请在受检前禁食（含饮料）8-12小时。

4.女性受检者月经期间暂不做妇科及尿液检查，待经期完毕后再补检；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应告知医护人员和体检工作人员。已怀孕的考生暂缓做X射线检查，待产后书面提出申请后，由县人社局统一安排补检。

5.体检医师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必要的相应检查、检验项目，考生应配合。

6.体检结论由指定的体检医院出具，其他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结论、鉴定一律不予认可。

7.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勿漏检。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将会影响对您的聘用。

九、对能当场得知的检查结果，如心率、血压、视力、听力、体重等有异议，可当场向体检组织单位申请复查，经同意即时复查。体检结束后，考生对体检结果有疑义的，应在接到体检结果5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复查只能进行一次，复查结论与原结论不一致的，以复查结论为准。

十、体检考生应当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并回答有关询问。对于被取消体检资格、放弃体检、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加体检、体检不合格、在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冒名顶替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致使体检结果失实的考生，一律取消体检资格或聘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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